
 
 

教師請假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說明 
    教師請假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係九十五年五月八日訂定發布，歷

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一百零七年十一月十六日。配合教師法(以

下簡稱本法)於一百零八年六月五日修正公布，本規則授權依據移列至本

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及依本法第二條修正主管機關之用語，另配合「教

師進修研究獎勵辦法」名稱修正為「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涉

及教師公假事項，爰修正本規則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本規則之授權依據條文之條項次。(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配合本法第二條，刪除軍警學校、矯正學校於適用本規則時，其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配合本法第二條主管機關之用語，將相關條文所定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修正為主管機關。(修正條文第四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及第十

七條) 

四、配合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修正，修正公假及公立中小學未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於學生寒暑假期間得不必到校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四條及第十二條） 

五、參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將所定休假補助修正為

補助。(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教師請假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教師

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教師

法第十八條之一規定

訂定之。 

一百零八年六月五日修

正公布之教師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三十五條規

定：「(第一項)教師因

婚、喪、疾病、分娩或其

他正當事由，得依規定請

假；其基於法定義務出席

作證性侵害、性騷擾及霸

凌事件，應給予公假。(第

二項)前項教師請假之假

別、日數、請假程序、核

定權責與違反之處理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因

原第十八條之一條次變

更及內容修正，爰配合修

正本規則授權依據之條

項次。 

第二條  本規則於公立

及已立案之私立學校

編制內，按月支給待

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

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 

第二條  本規則於公立

及已立案之私立學校

編制內，按月支給待

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

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 

    軍警學校、矯正學

校，於適用本規則時，

以其上級機關為本規

則所定之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查本法第二條第二項

規定：「軍警校院及矯

正學校依本法規定處

理專任教師之事項

時，除資格檢定及審

定外，以其所屬主管

機關為本法所稱主管

機關。」依上開規定，

軍警校院及矯正學校

適用本規則時，其主

管機關即為法務部、

內政部及國防部，故

現行條文第二項無規

範必要，爰予以刪除。

第四條  教師有下列各款

情事之一者，給予公

第四條  教師有下列各款

情事之一者，給予公

一、第一項之修正，說明

如下： 



 
 

假。其期間由學校視實

際需要定之： 

 一、奉派參加政府召集

之集會。 

 二、奉派考察或參加國

際會議。 

 三、依法受各種兵役召

集。 

 四、參加政府依法主辦

之各項投票。 

  五、依主管機關所定獎

勵優秀教師之規定

給假。 

 六、因執行職務或上下

班途中發生危險以

致傷病，必須休養

或療治，其期間在

二年以內。 

 七、參加政府舉辦與職

務有關之考試，經

學校同意。 

 八、參加本校舉辦之活

動，經學校同意。 

 九、應國內外機關團體

或學校邀請，參加

與其職務有關之各

項會議或活動，或

基於法定義務出席

作證、答辯，經學

校同意。 

十、教師從事進修、研

究等專業發展，其

公假依教師進修研

究等專業發展辦法

規定辦理；兼任行

政職務教師寒暑假

期間從事進修、研

究等專業發展之公

假。其期間由學校視實

際需要定之： 

 一、奉派參加政府召集

之集會。 

 二、奉派考察或參加國

際會議。 

 三、依法受各種兵役召

集。 

 四、參加政府依法主辦

之各項投票。 

  五、依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所定獎勵優秀教

師之規定給假。 

 六、因執行職務或上下

班途中發生危險以

致傷病，必須休養

或療治，其期間在

二年以內。 

 七、因教學或研究需

要，經服務學校或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主動薦送或指派國

內外全時進修、研

究，其期間在一年

以內。 

 八、參加政府舉辦與職

務有關之考試，經

學校同意。 

 九、參加本校舉辦之活

動，經學校同意。 

 十、應國內外機關團體

或學校邀請，參加

與其職務有關之各

項會議或活動，或

基於法定義務出席

作證、答辯，經學

校同意。 

 十一、因教學或研究需

（一）第一款至第四款及

第六款未修正。 

（二）第五款配合本法第

二條主管機關之用

語，酌作文字修正。

（三）因修正條文第十款

本法已明定「教師

從事進修、研究等

專業發展，其公假

依教師進修研究等

專業發展辦法規定

辦理」，現行條文第

七款無須重複規

定，爰予以刪除。 

（四）第七款至第九款由

現行條文第八款至

第十款移列，內容

未修正。 

（五）第十款由現行條文

第十一款修正移

列。查教師進修研

究等專業發展辦法

第四條第一款、第

二款及第四款規

定：「教師得在一定

期間內保留職務，

並照支薪給，以帶

職帶薪方式於國

內、外從事專業發

展，並依下列規定

辦理：一、全時進

修或研究：學校或

其主管機關基於業

務需要，主動薦送

或指派教師，在一

定期間內進修或研

究。二、部分辦公

時間專業發展：



 
 

假時數，得不受每

週八小時之限制。 

十一、寒暑假期間，於

不影響教學及行

政工作原則下，

事先擬具出國計

畫，經服務學校

核准赴國外學校

或機構自費參加

與其職務有關之

進修、研究。 

十二、因校際間教學需

要，經服務學校

同意至支援學校

兼課。 

 十三、專科以上學校因

產學合作需要，

經學校同意至相

關合作事業機構

兼職或合作服

務。 

 十四、因法定傳染病經

各級衛生主管機

關認定應強制隔

離。但因可歸責

於當事人事由而

罹病者，不在此

限。 

    教師基於法定義務

出席作證性侵害、性騷

擾及霸凌事件，應給予

公假。 

要，依服務學校

訂定之章則或經

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主動薦送、指

派或同意，於授

課之餘利用部分

辦公時間進修、

研究，每週在八

小時以內。但兼

任行政職務教師

寒暑假期間之公

假時數得酌予延

長，不受八小時

之限制。 

 十二、寒暑假期間，於

不影響教學及行

政工作原則下，

事先擬具出國計

畫，經服務學校

核准赴國外學校

或機構自費參加

與其職務有關之

進修、研究。 

 十三、因校際間教學需

要，經服務學校

同意至支援學校

兼課。 

 十四、專科以上學校因

產學合作需要，

經學校同意至相

關合作事業機構

兼職或合作服

務。 

 十五、因法定傳染病經

各級衛生主管機

關認定應強制隔

離。但因可歸責

於當事人事由而

（一）進修或研

究：學校或其主管

機關基於業務需

要，主動薦送、指

派或同意教師，於

留校服務期間，利

用授課之餘進修或

研究。（二）其他

專業發展活動：學

校或其主管機關基

於業務需要，主動

薦送、指派或同意

教師，於辦公時

間，從事其他專業

發展活動。四、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以公假進行提升

教師專業知能之活

動：學校主管機關

同意教師全時或部

分辦公時間從事自

主專業成長計畫之

研究、參訪交流、

公開授課、辦理或

參與研習、工作

坊、專題講座或其

他提升教師專業知

能之活動。」第七

條規定：「（第一項）

全時進修或研究給

予公假，並以一年

為限。（第二項）

部分辦公時間專業

發展，每人每週公

假時數最高以八小

時為限。但學校或

其主管機關基於業

務需要，主動薦



 
 

罹病者，不在此

限。 

    教師基於法定義務

出席作證性侵害、性騷

擾及霸凌事件，應給予

公假。 

送、指派者，或一

次性之其他專業發

展活動，得不受八

小時之限制。」爰

修正為「教師從事

進修、研究等專業

發展，其公假依教

師進修研究等專業

發展辦法規定辦

理」，並保留兼任行

政職務教師寒暑假

期間從事進修、研

究等專業發展之公

假時數，得酌不受

每週八小時限制之

規定。 

（六）第十一款至第十四

款由現行條文第十

二款至第十五款移

列，內容未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五條  教師請病假已滿

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延

長之期限或請公假已滿

前條第一項第六款之期

限，仍不能銷假者，應

予留職停薪或依法辦理

退休或資遣。 

    前項教師自留職停

薪之日起已逾一年仍未

痊癒，應依法辦理退休

或資遣。但留職停薪係

因執行職務且情況特殊

者，得由學校審酌延長

之；其延長以一年為限。 

第五條  教師請病假已滿

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延

長之期限或請公假已滿

第四條第六款之期限，

仍不能銷假者，應予留

職停薪或依法辦理退休

或資遣。 

    前項教師自留職停

薪之日起已逾一年仍未

痊癒，應依法辦理退休

或資遣。但留職停薪係

因執行職務且情況特殊

者，得由學校審酌延長

之；其延長以一年為限。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一條  教師符合第

八條休假規定者，每學

年至少應休畢規定之

第十一條  教師符合第

八條休假規定者，每學

年至少應休畢規定之

一、一百零八年十月一日

修正發布之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第十條



 
 

日數；未達應休畢規定

之日數資格者，應全部

休畢；休假得以時計。

休假並得酌予發給補

助。 

    前項應休假日數

以外之休假，確因公務

或業務需要經學校核

准無法休假時，酌予獎

勵，不予保留。 

    前二項應休畢規

定之日數、補助或未休

假獎勵之基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私立學

校及公立專科以上學

校得比照上開基準另

定規定。 

日數；未達應休畢規定

之日數資格者，應全部

休畢；休假得以時計。

休假並得酌予發給休

假補助。 

    前項應休假日數

以外之休假，確因公務

或業務需要經學校核

准無法休假時，酌予獎

勵，不予保留。 

    前二項應休畢規

定之日數、休假補助或

未休假獎勵之基準，由

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定之。私立學校及公

立專科以上學校得比

照上開基準另定規定。 

第一項規定：「公務

人 員 休 假 得 以 時

計；每年至少應休假

日數，由總統府、國

家安全會議及五院

定之。休假並得酌予

發給補助。確因公務

或業務需要經機關

長官核准無法休假

時，酌予獎勵。」因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十條第一項業將

「休假補助」修正為

「補助」，爰參照該

規定，將第一項及第

三項之「休假補助」

修正為「補助」。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配合本法第二

條 主 管 機 關 之 用

語，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公立中小學

未兼任行政職務教師

於學生寒暑假期間，除

返校服務、進修研究等

專業發展活動及配合

災 害 防 救 所 需 之 日

外，得不必到校。 

    前項返校服務、進

修研究等專業發展活

動事項及日數之實施

原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邀請全國教師會代表

參與訂定，並由各級主

管機關邀請同級教師

會協商後訂定執行規

定；無地方教師會之直

轄市、縣（市），由主

第十二條  公立中小學

未兼任行政職務教師

於學生寒暑假期間，除

返校服務、研究與進修

等活動及配合災害防

救所需之日外，得不必

到校。 

    前項返校服務、研

究與進修等活動事項

及日數之實施原則，由

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邀請全國教師會代

表參與訂定，並由各級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邀

請同級教師會協商後

訂定執行規定；無地方

教師會之直轄市、縣

一、依教師進修研究等專

業發展辦法第三條規

定，專業發展包括進

修、研究及其他專業

發展活動，爰各項配

合上開規定，修正公

立中小學未兼任行政

職務教師於學生寒暑

假期間得不必到校之

規定。 

二、第二項配合本法第二

條主管機關之用語，

酌作文字修正。 



 
 

管機關自行或授權學

校訂定。 

   前二項返校服務、

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

活動之實施，教師無法

配合參與時，應依規定

辦理請假手續。 

（市），由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自行或授權學

校訂定。 

    前二項返校服務、

研究及進修等活動之

實施，教師無法配合參

與時，應依規定辦理請

假手續。 

第十四條  教師請假、公

假或休假，其課（職）

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

理；教師無法覓得合適

代理人時，學校應協調

派員代理。但具原住民

族身分之教師，因各該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

假，所遺課（職）務由

學校派員代理。 

    前項所遺課務之

調課補課代課規定，由

各級主管機關與同級

教師會協商訂定；無地

方教師會之直轄市、縣

（市），由主管機關自

行訂定。 

    兼任行政職務之

教師請假期間，其行政

職務應由學校預為排

定現職人員代理順序。 

第十四條  教師請假、公

假或休假，其課（職）

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

理；教師無法覓得合適

代理人時，學校應協調

派員代理。但具原住民

族身分之教師，因各該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

假，所遺課（職）務由

學校派員代理。 

    前項所遺課務之

調課補課代課規定，由

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與同級教師會協商

訂定；無地方教師會之

直轄市、縣（市），由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自

行訂定。 

    兼任行政職務之

教師請假期間，其行政

職務應由學校預為排

定現職人員代理順序。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二、第二項配合本法第二

條主管機關之用語，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七條  本規則於下

列人員準用之： 

 一、各級公立學校校

長。 

 二、各級學校依法聘任

之編制內專任人

員。 

 三、教育部依法定資格

第十七條  本規則於下

列人員準用之： 

 一、各級公立學校校

長。 

 二、各級學校依法聘任

編制內專任人員。 

 三、教育部依法定資格

派任之高級中等

一、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

款未修正；第二款酌

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配合本法第二

條主管機關之用語，

酌作文字修正。 



 
 

派任之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護理教

師。 

    前項第一款人員

請假之程序，由各級主

管機關定之。 

以上學校護理教

師。 

    前項第一款人員

請假之程序，由各級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  各級私立學

校教師之請假，除第三

條家庭照顧假、經醫師

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

治療或休養期間之病

假、生理假、婚假、娩

假、流產假、產前假、

陪產假、原住民族歲時

祭儀放假及第四條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四

款、第七款至第九款及

第二項公假假別及日

數之規定外，得由各校

自行定之。 

   前項教師請婚假、

娩假、流產假、產前

假、陪產假及原住民族

歲時祭儀放假期間，應

由學校支應代課鐘點

費，且不得扣薪。 

第十八條  各級私立學

校教師之請假，除第三

條家庭照顧假、經醫師

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

治療或休養期間之病

假、生理假、婚假、娩

假、流產假、產前假、

陪產假、原住民族歲時

祭儀放假及第四條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四

款、第八款至第十款及

第二項公假假別及日

數之規定外，得由各校

自行定之。 

   前項教師請婚假、

娩假、流產假、產前

假、陪產假及原住民族

歲時祭儀放假期間，應

由學校支應代課鐘點

費，且不得扣薪。 

一、第一項配合修正第四

條第一款之修正，爰

修正援引之第四條款

次。 

二、第二項未修正。 

 



教師請假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教師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規則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

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 

第 四 條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其期間由學校視實

際需要定之： 

一、奉派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 

二、奉派考察或參加國際會議。 

三、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 

四、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 

五、依主管機關所定獎勵優秀教師之規定給假。 

六、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必頇休養

或療治，其期間在二年以內。 

七、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經學校同意。 

八、參加本校舉辦之活動，經學校同意。 

九、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

項會議或活動，或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經學

校同意。 

十、教師從事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其公假依教師進修研

究等專業發展辦法規定辦理；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寒暑假

期間從事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之公假時數，得不受每

週八小時之限制。 

十一、寒暑假期間，於不影響教學及行政工作原則下，事先

擬具出國計畫，經服務學校核准赴國外學校或機構自

費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進修、研究。 

十二、因校際間教學需要，經服務學校同意至支援學校兼

課。 

十三、專科以上學校因產學合作需要，經學校同意至相關合

作事業機構兼職或合作服務。 

十四、因法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



但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而罹病者，不在此限。 

  教師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性侵害、性騷擾及霸凌事件，應

給予公假。 

第 五 條  教師請病假已滿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延長之期限或請公假已

滿前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期限，仍不能銷假者，應予留職停薪或依

法辦理退休或資遣。 

  前項教師自留職停薪之日起已逾一年仍未痊癒，應依法辦理

退休或資遣。但留職停薪係因執行職務且情況特殊者，得由學校

審酌延長之；其延長以一年為限。 

第十一條  教師符合第八條休假規定者，每學年至少應休畢規定之日

數；未達應休畢規定之日數資格者，應全部休畢；休假得以時

計。休假並得酌予發給補助。 

  前項應休假日數以外之休假，確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學校核

准無法休假時，酌予獎勵，不予保留。 

  前二項應休畢規定之日數、補助或未休假獎勵之基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私立學校及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得比照上開基準

另定規定。 

第十二條  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學生寒暑假期間，除返校

服務、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外，得

不必到校。 

  前項返校服務、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活動事項及日數之實施

原則，由中央主管機關邀請全國教師會代表參與訂定，並由各級

主管機關邀請同級教師會協商後訂定執行規定；無地方教師會之

直轄市、縣（市），由主管機關自行或授權學校訂定。 

  前二項返校服務、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活動之實施，教師無

法配合參與時，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第十四條  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其課（職）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

理；教師無法覓得合適代理人時，學校應協調派員代理。但具原

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因各該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所遺課

（職）務由學校派員代理。 



  前項所遺課務之調課補課代課規定，由各級主管機關與同級

教師會協商訂定；無地方教師會之直轄市、縣（市），由主管機

關自行訂定。 

  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請假期間，其行政職務應由學校預為排

定現職人員代理順序。 

第十七條  本規則於下列人員準用之： 

  一、各級公立學校校長。 

  二、各級學校依法聘任之編制內專任人員。 

  三、教育部依法定資格派任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 

  前項第一款人員請假之程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  各級私立學校教師之請假，除第三條家庭照顧假、經醫師診

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或休養期間之病假、生理假、婚假、娩

假、流產假、產前假、陪產假、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及第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七款至第九款及第二項公假假別及日

數之規定外，得由各校自行定之。 

前項教師請婚假、娩假、流產假、產前假、陪產假及原住民

族歲時祭儀放假期間，應由學校支應代課鐘點費，且不得扣薪。 

 



教育人員留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六條修正總說明 
    教育人員留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一百零二年四月二十二

日訂定發布，歷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一百零七年九月二十八日。

配合「教師進修研究獎勵辦法」修正為「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

修正本辦法有關進修、研究留職停薪之規定，爰修正本辦法第四條、第六

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修正進修研究留

職停薪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將所援引之法規名稱修正為「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修正

條文第六條) 

  



教育人員留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六條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四條  教育人員有下列

情事之一者，其申請留

職停薪，服務學校、機構

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不

得拒絕： 

一、依法應徵服兵役。 

二、請病假已滿教師請

假規則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或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第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延長

之期限，或請公假

已滿教師請假規則

第四條第一項第六

款或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第四條第五款

之期限，仍不能銷

假。 

三、養育三足歲以下子

女，並以本人或配

偶之一方申請為

限。但養育三足歲

以下雙（多）胞胎子

女者，不以一方申

請為限。 

四、依家事事件法、兒童

及少年福利與權益

保障法相關規定與

收養兒童先行共同

生活，其共同生活

期間依前款規定申

請留職停薪。 

五、配合政策奉派國外

第四條  教育人員有下列

情事之一者，其申請留

職停薪，服務學校、機構

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不

得拒絕： 

一、依法應徵服兵役。

二、請病假已滿教師請

假規則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或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第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延長

之期限，或請公假

已滿教師請假規則

第四條第一項第六

款或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第四條第五款

之期限，仍不能銷

假。 

三、養育三足歲以下子

女，並以本人或配

偶之一方申請為

限。但養育三足歲

以下雙（多）胞胎子

女者，不以一方申

請為限。 

四、依家事事件法、兒童

及少年福利與權益

保障法相關規定與

收養兒童先行共同

生活，其共同生活

期間依前款規定申

請留職停薪。 

五、配合政策奉派國外

一、教師依現行條文第三

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辦

理留職停薪，係因教

學需要或經認定與教

學有關，考量教學亦

屬教師業務之一環，

爰將第三項第一款所

定「因教學或業務需

要」及第二款所定「與

教學或業務有關」之

文字修正為「基於業

務需要」及「與業務有

關」。 

二、其餘內容未修正。 

 



協助友邦工作。 

申請人之配偶未就

業者，不適用前項第三

款及第四款之規定。但

有正當理由，並經服務

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核准者，不在

此限。 

除校長、社會教育

機構及學術研究機構首

長外，教育人員有下列

情事之一申請留職停薪

者，服務學校、機構或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得考量

業務或校務運作狀況依

權責核准： 

一、服務學校、機構或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基

於業務需要，薦送、

選送或指派國內外

進修、研究，期滿後

欲延長。 

二、自行申請國內外全

時進修、研究，其進

修、研究項目經服

務學校、機構或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認

定與業務有關。 

三、因專長、所授課程相

關或業務特殊需

要，依相關借調規

定辦理借調。 

四、本人或配偶之直系

血親尊親屬年滿六

十五歲以上或重大

傷病須侍奉。 

五、配偶或子女重大傷

病須照護。 

協助友邦工作。 

申請人之配偶未就

業者，不適用前項第三

款及第四款之規定。但

有正當理由，並經服務

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核准者，不在

此限。 

除校長、社會教育

機構及學術研究機構首

長外，教育人員有下列

情事之一申請留職停薪

者，服務學校、機構或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得考

量業務或校務運作狀況

依權責核准： 

一、因教學或業務需要，

經服務學校、機構

或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薦送、選送或指

派國內外進修、研

究，期滿後欲延長。

二、自行申請國內外全

時進修、研究，其進

修、研究項目經服

務學校、機構或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認

定與教學或業務有

關。 

三、因專長、所授課程相

關或業務特殊需

要，依相關借調規

定辦理借調。 

四、本人或配偶之直系

血親尊親屬年滿六

十五歲以上或重大

傷病須侍奉。 

五、配偶或子女重大傷



六、配偶於各機關、公立

學校、公營事業機

構或軍事單位服

務，因公務需要派

赴國外工作或進

修，其期間在一年

以上須隨同前往。 

七、配偶服務機構為輔

助前款機關、公立

學校、公營事業機

構或軍事單位辦理

國家重要任務或政

策，並經派赴國外

執行政府工作者，

得依前款規定申請

留職停薪。 

前項第三款以借調

至其他公私立學校、政

府機關（構）、民意機關、

行政法人、非以營利為

目的之事業或團體擔任

與教學或研究專長領域

相關職務者為限。但下

列情形，不在此限： 

一、專科以上學校未兼

任行政職務之專任

教師，因產學合作，

得借調至營利事業

擔任與教學或研究

專長領域相關之專

職。 

二、其他法律另有規定。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延長服務期間不得申請

留職停薪。 

第三項第四款及

第五款所稱重大傷病，

應由服務學校、機構或

病須照護。 

六、配偶於各機關、公立

學校、公營事業機

構或軍事單位服

務，因公務需要派

赴國外工作或進

修，其期間在一年

以上須隨同前往。

七、配偶服務機構為輔

助前款機關、公立

學校、公營事業機

構或軍事單位辦理

國家重要任務或政

策，並經派赴國外

執行政府工作者，

得依前款規定申請

留職停薪。 

前項第三款以借

調至其他公私立學校、

政府機關（構）、民意機

關、行政法人、非以營

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擔任與教學或研究專長

領域相關職務者為限。

但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一、專科以上學校未兼

任行政職務之專任

教師，因產學合作，

得借調至營利事業

擔任與教學或研究

專長領域相關之專

職。 

二、其他法律另有規定。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延長服務期間不得申請

留職停薪。 

第三項第四款及第

五款所稱重大傷病，應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依申

請留職停薪人員提出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

格醫院開具之證明文

件，參酌全民健康保險

法所定重大傷病之範圍

覈實認定。 

由服務學校、機構或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依申請

留職停薪人員提出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

醫院開具之證明文件，

參酌全民健康保險法所

定重大傷病之範圍覈實

認定。 

第六條  留職停薪人員除

其他法律另有規定外，

應於留職停薪期間屆滿

之次日復職。但其留職

停薪期間屆滿前原因消

滅後，應申請提前復職。 

      留職停薪人員於留

職停薪期間或屆滿之次

日，因辭職或其他事由

離職，不受前項應申請

復職之限制。 

      留職停薪人員服務

之學校、機構應於留職

停薪期間屆滿三十日前

預為通知留職停薪人

員；留職停薪人員，應於

留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

十日內，向服務之學校、

機構申請復職或延長留

職停薪。 

      留職停薪人員於留

職停薪期間因留職停薪

原因消滅，應於原因消

滅之日起二十日內，向

服務之學校、機構申請

提前復職，服務之學校、

機構應於受理之日起三

十日內通知其復職，留

職停薪人員應於服務之

學校、機構通知之日起，

第六條  留職停薪人員除

其他法律另有規定外，

應於留職停薪期間屆滿

之次日復職。但其留職

停薪期間屆滿前原因消

滅後，應申請提前復職。

      留職停薪人員於留

職停薪期間或屆滿之次

日，因辭職或其他事由

離職，不受前項應申請

復職之限制。 

      留職停薪人員服務

之學校、機構應於留職

停薪期間屆滿三十日前

預為通知留職停薪人

員；留職停薪人員，應於

留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

十日內，向服務之學校、

機構申請復職或延長留

職停薪。 

      留職停薪人員於留

職停薪期間因留職停薪

原因消滅，應於原因消

滅之日起二十日內，向

服務之學校、機構申請

提前復職，服務之學校、

機構應於受理之日起三

十日內通知其復職，留

職停薪人員應於服務之

學校、機構通知之日起，

一、第六項配合「教師進修

研究獎勵辦法」修正

名稱為「教師進修研

究等專業發展辦法」，

修正援引之法規名

稱。 

二、其餘內容未修正。 



三十日內復職報到；其

未申請提前復職者，服

務之學校、機構應即查

處，並通知於十日內復

職。 

      前項留職停薪人員

復職日以向服務之學

校、機構實際報到日為

復職日。 

      留職停薪人員，逾

期未申請復職或未依限

復職報到者，除有不可

歸責於留職停薪人員之

事由，視同辭職，並以留

職停薪期間屆滿或原因

消滅之次日為辭職生效

日。教師留職停薪進修

研究後未履行與留職停

薪相同時間之服務義務

者，依教師進修研究等

專業發展辦法之規定辦

理。 

      第一項、第三項及

第四項提前復職或延長

留職停薪之事由認定遇

有疑義時，得由服務之

學校、機構編制內相關

人員組成諮詢小組，提

供意見作為服務學校、

機構核准之參考；諮詢

小組成員人數至少三

人，任一性別成員人數

不得少於成員總數三分

之一；留職停薪人員為

教師者，諮詢小組成員

中未兼行政職務之教師

不得少於成員總數三分

之一。 

三十日內復職報到；其

未申請提前復職者，服

務之學校、機構應即查

處，並通知於十日內復

職。 

      前項留職停薪人員

復職日以向服務之學

校、機構實際報到日為

復職日。 

      留職停薪人員，逾

期未申請復職或未依限

復職報到者，除有不可

歸責於留職停薪人員之

事由，視同辭職，並以留

職停薪期間屆滿或原因

消滅之次日為辭職生效

日。教師留職停薪進修

研究後未履行與留職停

薪相同時間之服務義務

者，依教師進修研究獎

勵辦法之規定辦理。 

      第一項、第三項及

第四項提前復職或延長

留職停薪之事由認定遇

有疑義時，得由服務之

學校、機構編制內相關

人員組成諮詢小組，提

供意見作為服務學校、

機構核准之參考；諮詢

小組成員人數至少三

人，任一性別成員人數

不得少於成員總數三分

之一；留職停薪人員為

教師者，諮詢小組成員

中未兼行政職務之教師

不得少於成員總數三分

之一。 



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六條修正條文 

第 四 條  教育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申請留職停薪，服務學校、

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得拒絕： 

一、依法應徵服兵役。 

二、請病假已滿教師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或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延長之期限，或請公假

已滿教師請假規則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或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第四條第五款之期限，仍不能銷假。 

三、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

限。但養育三足歲以下雙（多）胞胎子女者，不以一方

申請為限。 

四、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

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其共同生活期間依前款規定

申請留職停薪。 

五、配合政策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 

  申請人之配偶未就業者，不適用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規

定。但有正當理由，並經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者，不在此限。 

  除校長、社會教育機構及學術研究機構首長外，教育人員

有下列情事之一申請留職停薪者，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得考量業務或校務運作狀況依權責核准： 

一、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業務需要，

薦送、選送或指派國內外進修、研究，期滿後欲延

長。 

二、自行申請國內外全時進修、研究，其進修、研究項目

經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與業務有

關。 

三、因專長、所授課程相關或業務特殊需要，依相關借調

規定辦理借調。 

四、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年滿六十五歲以上或重



大傷病須侍奉。 

五、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 

六、配偶於各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或軍事單位

服務，因公務需要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其期間在一

年以上須隨同前往。 

七、配偶服務機構為輔助前款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

機構或軍事單位辦理國家重要任務或政策，並經派赴

國外執行政府工作者，得依前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 

  前項第三款以借調至其他公私立學校、政府機關（構）、民

意機關、行政法人、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擔任與教學

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職務者為限。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因產學合

作，得借調至營利事業擔任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

關之專職。 

二、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延長服務期間不得申請留職停薪。 

  第三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稱重大傷病，應由服務學校、機

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申請留職停薪人員提出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評鑑合格醫院開具之證明文件，參酌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

重大傷病之範圍覈實認定。 

第 六 條   留職停薪人員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於留職停薪期間

屆滿之次日復職。但其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原因消滅後，應申

請提前復職。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或屆滿之次日，因辭職或其

他事由離職，不受前項應申請復職之限制。 

  留職停薪人員服務之學校、機構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三

十日前預為通知留職停薪人員；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職停薪

期間屆滿前二十日內，向服務之學校、機構申請復職或延長留

職停薪。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因留職停薪原因消滅，應於



原因消滅之日起二十日內，向服務之學校、機構申請提前復

職，服務之學校、機構應於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通知其復職，

留職停薪人員應於服務之學校、機構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復

職報到；其未申請提前復職者，服務之學校、機構應即查處，

並通知於十日內復職。 

  前項留職停薪人員復職日以向服務之學校、機構實際報到

日為復職日。 

  留職停薪人員，逾期未申請復職或未依限復職報到者，除

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視同辭職，並以留職停薪

期間屆滿或原因消滅之次日為辭職生效日。教師留職停薪進修

研究後未履行與留職停薪相同時間之服務義務者，依教師進修

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提前復職或延長留職停薪之事由

認定遇有疑義時，得由服務之學校、機構編制內相關人員組成

諮詢小組，提供意見作為服務學校、機構核准之參考；諮詢小

組成員人數至少三人，任一性別成員人數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

分之一；留職停薪人員為教師者，諮詢小組成員中未兼行政職

務之教師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之一。 




